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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公 佈
可 換 現 股 債 券 持 有 人 大 會 續 會 、

百 利 保 延 遲 進 行 之 投 票 表 決 議 案 程 序 及
世 紀 城 市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再 續 會 之 結 果

就批准償還方案而召開之可換現股債券持有人大會續會已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二日舉行。百利保董事會欣然
宣佈，批准償還方案之特別決議案於續會上獲正式通過。

百利保延遲進行之投票表決議案程序及世紀城市股東特別大會再續會已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六日舉行，以批
准載於世紀城市及百利保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就（其中包括）百利保收購事項、百利保股本重組及股
份互換（倘合適）而分別刊發之通函內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各自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若干決
議案。

百利保董事會欣然宣佈，批准百利保收購事項、百利保股本重組及釐定百利保可換新股優先股權利及限制條
文之決議案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六日獲正式通過。

世紀城市董事會欣然宣佈，批准百利保收購事項及股份互換之決議案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六日獲正式通過。

載於世紀城市及百利保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分別刊發之通函內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各自之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全部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儘管已取得股東及現有債券持有人（倘合適）就償還方案、百利保收購事項、百利保股本重組及股份互換之所
有必需批准，惟百利保收購事項及股份互換仍須待其他條件獲達成，包括（但不限於）實行償還方案後，方告
完成。而償還方案則須待（其中包括）完成赤柱轉讓後，方能實行。因此，世紀城市及百利保之股東務須注意，
償還方案及／或百利保收購事項及／或百利保股本重組及／或股份互換將並不一定會完成或實行。

應世紀城市及百利保要求，該等公司之股份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發表
本公佈。世紀城市及百利保已申請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世紀城市及百利保之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該等公司股份時，務須格外審慎行事。

茲參考世紀城市、百利保及富豪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日刊發之聯合公佈，以及世紀城市及百利保各自於二零零二
年八月二十六日就（其中包括）償還方案、百利保收購事項、百利保股本重組及股份互換（倘合適）致股東之通函。
另茲參考世紀城市、百利保及／或富豪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三日、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
七日及二零零二年十月二日聯合發表之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上述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
涵義。

就批准償還方案而召開之可換現股債券持有人大會續會之結果

誠如世紀城市及百利保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聯合發表之公佈所述，就批准償還方案而召開之可換現股債券
持有人大會延遲至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二日舉行。百利保董事會欣然宣佈，批准償還方案之特別決議案於續會上已
獲正式通過。

百利保延遲進行之投票表決議案程序之結果

繼世紀城市及百利保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及二零零二年十月二日聯合發表之公佈（「聯合公佈」）後，百利保董
事會欣然宣佈，載於百利保通函內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述有關批准百利保收
購事項、百利保股本重組及釐定百利保可換新股優先股權利及限制條文之決議案，已於百利保延遲至二零零二年
十月十六日進行之投票表決議案程序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通過；有91,023,670股股份（佔80.7%票數）投票
贊成及21,817,296股股份（佔19.3%票數）投票反對有關百利保收購事項之普通決議案；有892,977,881股股份（佔
99.5%票數）投票贊成及有4,900,796股股份（佔0.5%票數）投票反對有關百利保股本重組之特別決議案；及有
871,952,085股股份（佔97.6%票數）投票贊成及有21,853,296股股份（佔2.4%票數）投票反對有關釐定百利保可換新
股優先股權利及限制條文之特別決議案。就投票表決百利保收購事項而言，據百利保所知悉，借款人並無酌情行
使已抵押予彼等之該等百利保股份所附帶之投票權。

百利保將於確定百利保股本重組之生效日期時，另行發表公佈。

世紀城市股東特別大會再續會之結果

繼聯合公佈後，世紀城市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世紀城市通函內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之股東特別大會
通告所載述有關批准百利保收購事項及股份互換之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六日舉行之世紀城市股東特別
大會再續會上，以舉手投票方式獲正式通過。百利保收購事項之普通決議案獲22票贊成及1票反對，而股份互換
之普通決議案則獲25票贊成及1票反對。

一般資料

載於世紀城市及百利保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分別刊發之通函內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各自之股東
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全部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儘管已取得股東及現有債券持有人（倘合適）就償還方案、百利保收購事項、百利保股本重組及股份互換之所有必
需批准，惟百利保收購事項及股份互換仍須待達成其他條件獲達成，包括（但不限於）實行償還方案後，方告完
成。而償還方案則須待（其中包括）完成赤柱轉讓後，方能實行。因此，世紀城市及百利保之股東務須注意，償還
方案及／或百利保收購事項及／或百利保股本重組及／或股份互換將並不一定會完成或實行。

應世紀城市及百利保要求，該等公司之股份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發表本公
佈。世紀城市及百利保已申請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世紀城市及百利保之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該等公司股份時，務須格外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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